附件

         学校自觉抵制有偿家教承诺书

为切实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规范从教行为，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本人郑重承诺：
一、自觉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严格执行泉州市教育局师德师风有关规章制度。

二、坚持廉洁从教，自觉抵制有偿家教的行为。做到：
（一）不举办或参与举办各类培训班、补习班、提高班；
（二）不利用职务之便暗示、诱导、动员学生参与家教，直接或间接获得家长给予的现金或物品；

（三）不在居住地或租借场所，自己或与他人合伙进行

有偿课外辅导、补习活动；

（四）不在校外办学机构或社会培训机构中有偿兼课；

（五）不利用职务之便为其他教师从事有偿家教或社会培训机构补习班介绍生源；

（六）不从事其他形式的有偿家教。

三、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关爱每一位学生，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无偿为学生解疑释惑，尽心尽力帮助学困生，积极配合家长做好家庭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四、如违反规定，我愿意按照《泉州市教育局关于治理中小学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的暂行规定》接受处理。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承诺人相关信息：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职称:
所授学科:       是否班主任:      是否兼任行政职务: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注：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本校留存，一份由本人保管。
